
江苏高院宣判
：

火车应算机动车
，

责令
对女工吕明英家人的工伤申请重新认定

。

本报记者关明
古希腊先哲

、

西方法律思想奠基人苏
格拉底认为

，

法律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标准
和源泉

。

“

人生就是追求幸福快乐的生活
。

我
从受助职工的一张张开心笑脸中得到了
无限的快乐

。 ”

说这句话时
，

高高个头
、

满
头银发的王克俭笑声朗朗

。

多年来
，

他一
直以帮助工人讨工薪

、

讨公道为己任
，

虽
然没有收获多少经济效益

，

但他一直生活
得很快乐

。

“

从古到今
，

就没有欠
‘

下苦
人

’

工钱的道理
。 ”

1946

年
，

王克俭出生于山西临猗一个
小村

。

上世纪
80

年代初
，

工人岗位的他自学
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

，

现为山西宏
�律师事务所主任

、

中国法学会会员
、

山西
省总工会法律援助志愿律师

。

“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
，

做律师前一直当
工人

，

是标准的
‘

下苦人
’，

能深深体会到
‘

下苦人
’

在遇到困难时的心情
，

更能体会
到帮助

‘

下苦人
’

解决困难后的幸福和欢
乐

。”

这是王克俭立志当一名
“

维权律师
”

的
出发点

。

“

从古到今
，

就没有欠
‘

下苦人
’

工钱的
道理

。 ”

这是王克俭多年认定的一条
“

死
理

”。

2005

年
，

安徽省潘某等
20

余名农民工
在太原某工地打工

，

工资被拖欠
，

潘某等农
民工曾持乡政府的介绍信多次上访

。

王克

俭接受委托后
，

代理潘某等农民工向法院提
起诉讼

。

同年
7

月
，

法院判决施工单位支付农
民工工资

5

万余元
。

2007

年
，

王克俭根据山西省总工会委派
，

对四川曾志乾等
138

名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
。

欠薪者刘某以山西某建设单位名义申
请投标

，

后私刻公章与曾志乾签订劳务合
同

，

曾志乾等
138

名农民工承担了现场劳务
工作

。

在工程施工期间
，

刘某携带工程款去
向不明

。

涉案的山东
、

山西建筑公司认为与
自己无关

；

两地法院对该案的审理结果相
悖

；

对刘某涉嫌犯罪的行为
，

两地公安机关
皆认为不属自己管辖

……

面对错综复杂的
案情

，

王克俭在省总工会的支持下
，

三年时
间奔波于山东

、

山西两地调查
、

参与诉讼
。

同时通过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协调
，

刘某
被山西公安机关抓获

，

山东司法机关对其
判处刑罚

。

2009

年
10

月
，

山东省高级法院对
该案作出终审判决

，

由涉案施工企业支付
曾志乾等

138

名农民工工资
56

万元及拖欠
期间的利息

。

2001

年
，

某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性质
，

涉及

职工
1864

人
，

特别是已退休在事业单位的
213

名职工
，

也被划入企业
。

新企业带着巨债成
立

，

加上管理混乱
、

经营无方
，

连年亏损直至
完全停业

。

在此期间
，

职工数年工资被拖欠
、

社会保险无法缴纳
，

连年集体上访
。

政府有
关部门研究同意该企业提出的破产方案

，

对
此

，

职工坚决反对通过破产和买断工龄
、

将
原本事业编制的职工当包袱推向市场的解
决方式

。

2007

年
5

月
，

该企业职工代表向省总工会
反映问题

，

省总工会安排王克俭承担该案件
的法律服务工作

。

老王了解案情后认为
，

事业
单位改制为企业

，

职工的相关权益维护在
《

劳
动法
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等法律缺乏相关规定的
情况下

，

可依据
《

公司法
》

中的有关条款
，

落实
职工的诉求

。

为此
，

王克俭向山西省有关部门
提出解决上述职工合法利益的建议

。

2007

年
8

月
，

其又代理职工分别向工商管理机构送交
了报告

。

在王克俭的不断推动下
，

企业补发了
在职职工

2008

年底以前拖欠数年的工资
，

并
从
2009

年起逐步安置工作
。

75

岁的赵某原系国企职工
，

因原单位没

有为其办理社会保险
，

15

年领不到养老金
、

办
不了退休手续

，

上下反映十几年得不到解决
。

省总工会得知这一情况后
，

安排王克俭为老
赵提供法律服务

。

2008

年
4

月
16

日
，

王克俭就此案向劳动仲
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

。

同年
6

月
20

日
，

劳动
仲裁委员会作出调解书

，

一起拖了
15

年的劳
动纠纷案两个月结案

。

从事律师职业近
30

年来
，

王克俭一直从
帮扶弱势群体

、

争取社会公平正义中汲取人
生快乐的源泉

。

近年来
，

王克俭先后为运城
、

太原等地
240

多名退休职工讨要退休养老金
、

为
200

多名农民工讨要工资和工伤赔偿提供
了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

。

“

办好一个案
，

说明一个理
，

影响一个面
”

“

社会效益第一应该是律师事务所的第
一原则

。 ”

对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
，

王克俭认
为

，

律师办案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某案的公
正解决

，

更重要的在于
“

办好一个案
，

说明一
个理

，

影响一个面
”。

为此
，

老王在办案实践中

发现一些法规需要立法完善之时
，

敢于
“

挑毛
病

”、“

找刺
”，

积极推动法制建设
。

1996

年
，

王克俭在办理一起行政收费争
议案件时

，

发现原国家内贸部制定的向城
镇居民收取商业网点建设费的文件不符合
有关规定

。

此案涉及面广
、

社会影响大
，

他
顶着压力

，

历时
3

年不断向国务院及全国人
大

、

国务院办公厅
、

国务院法制局
、

国家监
察部

、

国务院纠风办
、

国家财政部等部门提
出纠正这项不合理收费的书面意见

，

最终
被国务院采纳

。

1998

年
7

月
3

日
，

国务院发出
文件

，

明确
“

停止征收商业网点建设费
，

不
再无偿划拨经营性公建设施

。 ”

根据国家统
计局公布的

1999

年度新建全国城镇居民住
宅面积及投资计算

，

仅此一项给全国城镇
居民减轻了

350

亿元的不合理负担
。

该案成
为我国律师界在全国取得最大社会效益和
经济效益的优秀案例

。

“

办好一个案
，

说明一个理
，

影响一个
面

。 ”

纠正执法机关一项不当规定
，

比纠正一
个错案更有社会价值

。

2006

年
，

王克俭办理一件工伤索赔案
，

发

现某市中级法院数年一直实行
“

对不服二
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申诉的案件

，

一
律向一审法院申诉

”

的违法规定
。

老王认
为

，

这一规定等于放弃了上级法院对下级
法院的监督权

，

对当事人申请再审违法设
置障碍

。

于是
，

王克俭向该市人大提出了
《

关于纠正中级法院对申诉案件违法规定
的建议

》，

得到市人大法工委的重视
，

市中
级法院随后取消了这项规定

。

10

年内
，

王克俭律师的两项建议被国
家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分别采
纳

，

其中一项被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
式予以认可

，

指导全国的司法审判
，

体现了
一个律师最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

。

十几年来
，

王克俭领导的律师事务所
专注弱势群体的案件

，

势必会影响经济案
件的承接

、

影响事务所的收入
。

有一年
，

王
克俭所在的事务所全部收入仅

2.6

万元
，

王
克俭和老伴的退休金大多被贴补到事务
所

。

王克俭的感人事迹先后被中央电视
台

、

法制日报
、

工人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媒体
广泛报道

；

个人获司法部一等功奖章
；

多次
被省

、

市司法机关
、

律协记功表彰
；

被授予
“

文明律师
”、“

十佳律师
”、

迎奥运纠纷大调
解专项活动

“

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
”、“

山
西省公益性法律服务优秀律师

”

等荣誉称
号

。

2003

年被山西省总工会评为
“

首届维权
卫士

”、

获省
“

五一劳动奖章
”。

2007

年
1

月
，

由中华全国总工会
、

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
会联合授予

“

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
”

称号
，

荣获
“

全国五一劳动奖章
”。

2010

年
3

月
2

日
，

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就一起大风刮断枯树砸伤

15

岁学生
、

伤者在
转院途中再次遭遇车祸

，

赔偿责任纠纷案作
出终审判决

。

天灾
今年

50

岁的郭永贵
，

是沈阳市法库县双
台子乡的农民

，

据他回忆
：

2008

年的
4

月
14

日放学后
，

老郭
15

岁的儿子郭晓明像往常一
样与同学骑自行车回家

。

当孩子们行至离团山子村
100

米处时
，

一棵硕大的枯树被大风吹倒
，

郭晓明连人带
车被砸倒在地

。

郭永贵从儿子同学处得知消息后
，

马上
拨打

“

110

”

报警电话
。

警方在勘察现场的同
时

，

拨打了
“

120

”

急救电话
，

将郭晓明送到法
库县中心医院进行抢救

。

人祸
法库县中心医院在对郭晓明进行救治

后
，

因伤势严重
，

决定将其送往沈阳进行治
疗

，

郭家表示同意
。

医院派出救护车运送伤
者

，

郭家人找来一辆车
，

跟在救护车的后面一
起向沈阳进发

。

救护车行至沈阳市附近时发生侧翻
，

躺
在车内救护床上的郭晓明从床上翻了下来

。

事故处理完后
，

救护车将郭晓明送到沈
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

（

以下简称附
属医院

）

进行救治
。

当医院得知救护车发生侧
翻情节后

，

马上对患者进行了专家会诊
。

经过检查
，

附属医院与法库县中心医院
的检测结果一致

，

患者均为
T11.12

节椎体骨
折脱位

，

完全性瘫痪
。

郭晓明在附属医院救治一段时间后
，

又
被先后送往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

、

中国医科
大学附属盛京康复医院继续治疗

。

治疗期间
，

郭家支付医疗费用
11

万元
。

索赔
老郭认为

，

儿子受伤致残的责任应是那
棵枯树的主人王晓春

。

但王晓春认为
，

大风刮
倒枯树是天灾

，

自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
。

于是
，

老郭以儿子的名义一纸诉状将枯
树所有者王晓春及管理部门法库县双台子乡
农村信用合作社

、

法库县公路管理处诉至沈
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

，

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
医疗费

、

营养费
、

护理费以及精神抚慰金等合
计人民币

120

万元
。

法库县法院受理后
，

将郭晓明的伤情委
托辽宁北方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

，

鉴定

结论认为
，

郭晓明胸
11

椎体滑脱
、

胸
12

椎体
骨折

、

脊髓挫裂伤
，

导致脐水平以下感觉
、

活
动完全丧失

，

双下肢完全性瘫痪
，

肌力
0

级
，

大小便失禁
。

综合评定为二级伤残
。

鉴定结果出来后
，

法库县人民法院准备
开庭审理该案

，

而此时作为被告的王晓春得
知

，

在郭晓明送往附属医院途中
，

救护车发生
侧翻

，

其认为翻车是导致郭晓明伤情严重的
原因

，

于是向法院提出追加法库县中心医院
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

。

审理
2009

年
7

月
14

日
，

郭晓明诉王晓春
、

法
库县双台子乡农村信用合作社

、

法库县公路
管理处

、

法库县中心医院
，

因建筑物
、

搁置物
、

悬挂物塌落损害赔偿纠纷案
，

在法库县法院
开庭审理

。

王晓春代理人提出
：

对于郭晓明伤害一
案的事实本身没有异议并深表同情

，

但伤害
后果与患者在转院时

，

医院
120

救护车翻车
，

导致二次伤害关系甚大
。

法库县中心医院提出
，

患者就诊的其他
医院病志记载

，

原告的症状和体征与发生交
通事故前并无变化

，

后虽然发生事故
，

但并未
加重伤情

，

而且郭晓明家属也没有对车祸加
重患者损伤提出异议

，

交通事故与原告的伤
情不存在因果关系

，

医院不应对原告砸伤承
担法律责任

。

王晓春代理人辩称
，

枯树虽属王晓春所
有

，

但树木与其他物权不一样
，

受到国家森林
法相关条款的保护

，

即使存在伤害他人的危
险存在

，

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
，

不得随意砍
伐

。

本案中
，

枯树在大风中倾倒伤害原告
，

虽
与王晓春未及时处理存在一定关系

，

但法库
县林业局等有关行政部门对危险树木未进行
有效监管

，

迟迟不对危险树木的砍伐进行批
复

，

属行政不作为
，

应承担相应责任
。

被告提交的车辆事故照片能够证明现场
情况

，

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明表明
，

此次事故
中

，

除郭晓明受伤外
，

还有另一伤者
，

说明此
次事故的严重

。

原告在转院途中遭遇二次伤
害客观存在

，

法库县中心医院隐瞒事实
。

被告
要求对原告伤情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
系做病理鉴定

，

以便查清事实
。

认定
庭审中

，

法庭查明认定如下事实
：

1.

事发的当天
，

郭晓明被枯树砸伤
。

2.

团山子村东
100

米公路两侧树木原属
于法库县双台子乡团山子村所有

，

2001

年春

天
，

村里将公路两侧树木以抵偿贷款形式转
让给双台子乡信用合作社

。

2005

年
，

双台子乡信用合作社在处置抵
债资产审批表中明确

“

公路两侧树木团山子
村段于

2001

年抵债给信用社
，

产权分配比例
为信用社与法库县公路处

7

：

3

，

法库县公路
处对枯死

、

病虫害等树进行处伐
，

避免伤人
。”

3.2006

年
5

月
25

日
，

双台子乡信用合作
社与王晓春经辽宁省拍卖行公开拍卖竞价达
成买卖协议

,

王晓春以底价
134

万元将法库
县事发地段公路两侧树木

20060

株购买
。

因
此

，

砸伤原告郭晓明的树木所有权
、

管理权系
王晓春和法库县公路管理处共有

。

4.

事发后的
2008

年
6

月
13

日
，

法库县
公路处与王晓春签订

《

公路路树转让协议
书

》，

约定
“

公路处将
17.6

公里路树的
30％

产
权转让给王晓春

，

转让后及转让前因天气原
因或人为造成的路树伤人及财产损失

，

法库
县公路处不承担任何责任

，

均由王晓春负全
部责任

。 ”

判决
法库县法院经审理认为

：

法库县公路处
与王晓春签订的公路路树转让协议是在郭
晓明被公路旁枯树砸伤之后

。

因此
，

砸伤郭
晓明枯树的所有权是法库县公路处和王晓
春共有

。

虽然双台子乡信用合作社在记录中载明
法库县公路处对枯死

、

病虫害等树进行处伐
，

但转让给王晓春后公路处与王晓春之间没有
明确的树木管理协议

，

所以该路段树木的管
理责任为公路处与王晓春共同承担

。

郭晓明被公路旁枯树砸伤
，

造成完全性
瘫痪的后果

，

是王晓春和法库县公路处对其
共有的道路两旁枯树疏于管理所至

，

给郭晓
明造成了伤害

，

王晓春和法库县公路处应当
按照产权比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

，

赔偿原告
因此所造成的各项合理经济损失

。

王晓春辩称郭晓明在转院时发生交通事
故
,

造成第二次伤害后果
,

第三人法库县中心
医院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

。

法院根据王晓春和法库县中心医院的申
请

，

分别到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沈
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法医学鉴定

，

鉴
定部门鉴定不能

，

没有结果
。

但按照常理推
测

，

郭晓明属严重骨伤
，

救护车发生交通事
故

，

必然对原告的伤情造成影响
，

法库县中心
医院应承担

10％

赔偿责任
。

王晓春辩称
，

法库县林业局对枯树不及
时审批

、

采伐
，

有不作为责任的主张
，

因该主
张没有证据佐证

，

不能得到支持
。

法库县双台子乡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事故
发生前已将树木产权转让给王晓春

,

法库县
双台子乡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应承担民事赔偿

责任
。

2009

年
9

月
30

日
，

法库县法院作出一
审判决

：

王晓春
、

法库县公路处
、

法库县中心
医院在判决生效后

30

日内合计赔偿郭晓明
医疗费

、

护理费
、

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
人民币

494281.43

元
；

其中
，

王晓春承担
63%

责任
；

法库县公路处承担
27%

，

法库县中心
医院承担

10%

；

三被告按份额互相承担连带
赔偿责任

。

一审宣判后
，

王晓春不服一审判决向沈
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

。

王晓春认为
，

郭晓明
被树砸伤系不可抗力造成

；

法库县中心医院
救护车发生交通事故对郭晓明造成第二次伤
害

，

法库县中心医院应该承担
50%

以上的责
任

。

对于王晓春的上诉请求
，

法库县中心医院
认为

，

由于无法鉴定
，

一审判决医院承担
10%

，

医院服从判决
。

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
，

我国
《

民法通则
》

规定
，“

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
搁置物

、

悬挂物发生倒塌
、

脱落
、

坠落造成他人
损害的

，

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
事责任

，

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
。 ”

本案中
，

郭晓明被公路旁枯树砸伤
，

树木
的所有人王晓春和公路处未能证明自己没有
过错

，

应当承担民事责任
。

王晓春提出郭晓明
受伤系不可抗力的上诉理由

，

没有证据证明
，

不予支持
，

驳回了上诉
，

维持原判
。

山东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非正规
保安数量是正规保安员的两倍以上

。

2010

年
4

月
12

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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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黑保安
”

还在值岗保安市场待整顿
江苏省睢宁县将个人生活的各个

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
。

把公众信用
“

分等
”

谁说了算
？

双重劳动关系不影响工伤认定
服刑人员脱逃和

“

牢头狱霸
”

情况历
来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关注的重点

。

新密检监联手打击
“

牢头狱霸
”

一棵枯树风中倾倒数家单位成为被告
一棵枯树被风吹倒

，

将
15

岁少年砸成瘫痪
，

认为是灾害
、

不可抗力未尝
不可

。

但本案却将枯树的所有者
、

管理者以及伤员的治疗者作为被告追究责
任

。

该案例说明我国立法建设日臻完善
、

事事有法可依的同时
，

也为全社会
所有的个人

、

单位提出了法律要求
，

人们的一举一动均可在法律中找到你享
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
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王智郑喜东 浙江三门
“

人大代表
醉驾

”

案肇事者被逮捕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余靖静裘立华
）

浙江三门县原人大代表杨曙忠因醉驾致
４

死
６

伤一案有新进展
。

记者从检察机关
了解到

，

７

日下午
，

浙江省三门县检察院
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
逮捕杨曙忠

。

４

月
５

日晚上
，

浙江省台州市下辖的
三门县城发生一起严重车祸

。

三门县人
大代表杨曙忠在醉酒情况下驾车

，

于最
繁华路段连撞

８

车
，

造成
４

死
６

伤的恶果
。

经检测
，

杨曙忠血液酒精含量为
３．３ｍｇ ／

ｍｌ

，

属醉酒驾驶
。

６

日上午
，

台州市
、

三门县人大常委
会经过紧急会议

，

同意对杨曙忠采取刑
事强制措施

，

并罢免其人大代表资格
。

杨
曙忠已因涉嫌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
机关依法刑事拘留

。

案发后
，

三门县公安局及时开展现
场勘查

、

车辆检验
、

走访取证以及尸体检
验

、

痕迹物证比对
、

审讯犯罪嫌疑人等侦
查工作

，

进一步查清案情
，

客观全面搜集
证据

。

７

日上午
，

杨曙忠被三门县公安局
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

。

成都
“

悍马醉驾撞人案
”

开审
蒋佳君被控两宗罪

新华社电
（

记者苑坚
）

７

日
，

成都市
高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蒋佳君醉酒驾车
涉嫌犯罪案进行公开审判

，

蒋佳君受到
公诉机关

“

交通肇事罪
”

和
“

以危险方法
危害公共安全罪

”

两项指控
。

公诉机关在庭上指控
，

去年
４

月
２６

日
２３

时许
，

被告人蒋佳君醉酒后驾驶新购未上
牌的

“

悍马
”

越野汽车
，

撞上前方同向行使
的一辆出租车

，

致车内一乘客重伤
、

驾驶员
全身多处擦挫伤

。

后又驶入相对方向道路
与另一出租车对撞

，

致车内两位乘客轻伤
、

驾驶员全身多处软组织擦挫伤等
，

并造成
两车损失共计

５

万余元
。

肇事后
，

蒋佳君为
逃避处罚

，

置公共安全于不顾
，

继续驾车逃
离现场

，

又连续冲撞李某所骑电动自行车
及一辆出租车后逃离现场

，

结果致被害人
李某头颈部损伤

，

并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
亡

。

次日
１

时许
，

蒋佳君在成都机场路一路
段被公安机关挡获归案

。

公诉机关认为
，

蒋佳君醉酒驾车致一
人重伤

、

两人轻伤
，

公私财产受损的行为
，

依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
，

应以交通肇事
罪追究刑事责任

。

其肇事后为逃避处罚
，

不顾公共安全
，

继续驾车连续冲撞
，

致一
人死亡的行为

，

依法应以
“

以危险方法危
害公共安全罪

”

追究刑事责任
。

蒋佳君所
犯两罪

，

依法应数罪并罚进行处罚
。

由于在公开庭审之前
，

除两名轻伤
者外

，

蒋佳君与其他四位被害人及家属
在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协议

，

共计已赔偿
达
９０

余万元
，

辩护方提出蒋佳君有悔罪
表现

，

且是初犯
，

故请求法庭对蒋佳君依
法予以减轻或从轻处罚

。

日前
，

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
案大队长曾某驾驶湘

K0360

警牌照警车办
案返回市区时

，

将两名男子撞伤后肇事逃
逸

。

市民洪海军开车将曾某拦截并交于巡逻
民警

。

图为市民洪海军驾驶的粤
B-VT022

小车成功将撞人逃逸的警车湘
K0360

警拦
截现场

。

娄底市公安局目前在严肃调查此事
，

并
妥善处理善后事宜

。

杨辉摄
/CFP

警察驾车撞人逃逸
市民驾车拦下警车

职工的笑脸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
———

记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
、

山西省总工会法律援助志愿律师王克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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